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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要求，南通鸿富达利化工有限公司承诺如下： 

本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要求开展了南通鸿富达利化工

有限公司 4500 吨/年频哪酮及副产 320 吨/年聚合油、4462 吨/年 23%盐酸连续化

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吸纳了工

程影响范围内有关单位、专家和个人的意见，并已将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

南通鸿富达利化工有限公司 4500 吨/年频哪酮及副产 320 吨/年聚合油、4462 吨/

年 23%盐酸连续化生产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的内容是客观

的、真实的。本单位对环境影响评价公参说明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全部责任，愿

意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承诺单位：南通鸿富达利化工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1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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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南通鸿富达利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富达利”）位于如东洋口化学工

业园黄海二路，公司现有产品主要为频哪酮、二氯频哪酮、一氯频哪酮、氯

化钙、漂白液、氯酸钠水溶液、副产聚合油等。公司于2008年委托编制《南

通鸿富达利化工有限公司年产1000吨频哪酮、1200吨二氯频哪酮、500吨氯

化钙、1700吨盐酸、406吨漂白液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2008年8月5日取

得环评批复（通环书复[2008]14号），于2010年10月通过环保验收（通环验

[2010]0099号）；公司于2013年委托编制《南通鸿富达利化工有限公司1000

吨一氯频哪酮、6000吨三氯化铝、45000吨氯酸钠水溶液、250吨副产聚合油、

3500吨频哪酮、4300吨二氯频哪酮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3年

12月24日取得环评批复（通环管[2013]113号），于2014年12月通过环保验收

（通环验[2014]0119号）。 

鸿富达利通过现有项目建设，已建有4500吨/年频哪酮的生产能力，生产

过程为间歇法生产。反应台时长，装置生产能力低，生产装置布置分散。同

时频哪酮缩合过程产生的HCl未实现循环利用，造成生产过程产生大量的稀盐

酸，无法回用，三废处理成本高。随着化工企业安全、环保压力增加，政府

要求化工生产要向连续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本次频哪酮连续化改造生产技

术由江苏诺盟化工有限公司提供，通过连续化技术改造，提高装置生产效率，

减少生产设备，减少反应停留时间，反应物料连续进入反应器，产物连续采

出。同时将缩合反应过程中产生的氯化氢气体回用到加成工序，加成反应过

程产生的稀酸水分离，循环套用，减少加成盐酸使用量，减少稀盐酸产生量，

使生产过程更加绿色、经济。通过连续化技术改造，产品质量，反应收率与

原间歇工艺相当。 

因此公司决定利用江苏诺盟化工有限公司技术，对4500吨/年频哪酮生产

装置进行技改，实行连续化生产。 

为了加强建设项目各方与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使

公众比较全面的了解建设项目及其污染排放状况，减轻对项目影响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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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众参与的形式，把公众对建设项目的多种意见和建议体现在公众参与

的结论中，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加完善和合理，以提高建设项目的环境和经

济效益。 

因此，建设单位——南通鸿富达利化工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负责项

目公众参与工作。 

本次公众主要形式包括：网上公示；报纸公开；现场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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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影响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示方式及途径 

本项目公众参与采用多种形式，本项目公众参与实施主体为建设单位——南

通鸿富达利化工有限公司。 

主要形式包括：网上公示；报纸公开；现场张贴。 

2.2 公示信息内容 

⑴第一次网络公示 

2019 年 12 月 13 日，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和《关于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配套文件的公告》的相关要求，

在公司总部网站南通鸿富达利化工有限公司（http://www.hfdlchem.cn/）对该项目环

评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的名称及

联系方式、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等，并就此在网上征询公众对该项目建设的

意见和建议。公示截屏见图 2.2-1。网络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⑵第二次网络公示 

2021 年 7 月 22 日，在公司总部网站南通鸿富达利化工有限公司

（http://www.hfdlchem.cn/）对该项目进行二次公示和报告书全文公示。公示时间 10

个工作日。公众可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其它方式，

向建设单位，提交书面意见。公示介绍了建设项目情况；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及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等，并

附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作为附件。公示截屏见图 2.2-2，

公众意见表见表 2.2-1。网络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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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建设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公开信息情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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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建设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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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报批前公开情况 

2021 年 8 月 24 日，在公司网站南通鸿富达利化工有限公司（http://www.hfdlchem.cn/）对该

项目进行报批前公示。 

 
图 2.2-3 建设项目环评报批前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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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南通鸿富达利化工有限公司连续化技术改造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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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村（居委会）xx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 省 xx 市 xx 县（区、市）xx 乡（镇、街道）xx

路 xx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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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纸公开 

2021 年 7 月 28 日、2021 年 7 月 29 日，在“江苏经济报”上对建设项目进行了报纸公开

（2 次），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情况简述；公众索取信息

的方式；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开截屏

见图 3.2-3。报纸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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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建设项目报纸公开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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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贴公告 

2021 年 7 月 22 日、2021 年 7 月 23 日，建设单位在公司附近的宣传栏进行了张贴公

告，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情况简述；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

途径；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13 

 

  

 

图 2.2-5 现场张贴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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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在两次网络公示进行信息公示、张贴公告及报纸公开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包括

电话、传真、邮件等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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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众意见处理 

在两次网络公示进行信息公示、张贴公告及报纸公开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

馈意见（包括电话、传真、邮件等各种形式）。 

对未来可能会产生的公众意见，建设单位作出如下承诺： 

采纳接受公众的合理建议和要求，并承诺在建设过程和运营过程加强环境管

理工作，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按“达标排放、总

量控制”要求，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强项目建成后的监测、监督工作，做好

污染控制的长效管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完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确保项目建设不影响区域环境质量，保护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 


